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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紀的遠東傳教區內，歐洲多方勢力圍繞着保教權展開了激烈的爭奪，這成為了該時期天主

教遠東傳教史的最大特點。本文立足於葡萄牙、西班牙、法國世俗政權的立場和角度，論述了在這場

爭奪過程中國家與國家、國家與教廷（王權與教權）之間的各種矛盾和權力之爭，指出了各國爭奪遠

東保教權是為了它們各自的世俗利益而非純粹的宗教動因，並分析了這場鬥爭對遠東教會的利害得失

和歷史影響。

權對殖民擴張的促進作用逐漸引起了它國的重

視，西班牙、法國這兩個後起的強國先後成功地

打破了葡萄牙的遠東保教權，三國在遠東進行了

激烈的鬥爭。另一方面，至 17世紀初，教廷亦意

識到了其先前賦予各國的遠東保教權對於發展遠東

教會勢力已是一種巨大的阻礙，並採取了一系列行

動來限制和削弱它們的特權，確立自身的宗教權

威。（4）各種新舊勢力在遠東的博弈為我們分析 17

世紀天主教各方的矛盾提供了一個合適的案例。

王權和教權的鬥爭

王權與教權的矛盾主要體現在教廷和葡萄牙在

創設宗座代牧區和正式主教區上的矛盾以及遠東主

教的任命、服從事宜。（5）這個矛盾的微妙和嚴重之

處在於：“它的解決意味着對葡萄牙國王保教權的

限制，或是對羅馬教皇有全權派遣代牧主教去世界

任何地方的特權的限制。”（6）為此雙方進行了多回

合的較量和談判。

1 6 世紀初，葡萄牙開始了向遠東地區的擴

張，並率先於 1534年從羅馬教皇手中獲得了遠東

地區的保教權（Patronage）。（1）這種保教權賦予

了葡萄牙國王全權裁決遠東教會事務的權力，包

括有權向教皇提供大主教、主教、修士之職及與

主教相關的較低一級教會神職人員的候選人名

單；有權否決教廷的那些未經國王批准的訓諭和

赦書；從歐洲前往遠東的傳教士必須向葡王宣誓

効忠（非葡萄牙籍人還須拋棄其國姓，不得與母

國發生直接聯繫）（2），經葡王同意後持葡萄牙護

照，乘坐葡萄牙的船隻從里斯本出發前往遠東。

而這些在葡萄牙遠東保教權庇護下達到遠東的傳

教士則通過提供商業資訊、充當外交使節、參與

殖民地管理等途徑積極為葡萄牙的遠東殖民利益

服務。此外，遠東保教權還賦予了葡萄牙人將他

們懷疑有在遠東經商奢望的他國傳教士統統從遠

東排斥出去的權力，這從教、俗兩方面確保了葡萄

牙在 16世紀 70年代前對遠東殖民利益的壟斷。（3）

然而，這種壟斷並未持續多久。一方面，遠東保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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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廷率先向葡萄牙遠東保教權發起了挑戰。

1658年，教皇亞歷山大七世（Alexander VII, 1655-

1667）頒佈聖諭，宣佈在遠東實行宗座代牧制，派

遣直接隸屬於傳信部的主教以教宗代牧的名義治理

遠東各傳教區。（7）首批三位宗座代牧是荷里奧泊利

斯（Heliopolis）主教陸方濟（François Pallu）為安

南東京宗座代牧，管理中國雲南、貴州、湖南、廣

西和四川五省教務；百利特（Beryte）主教拉莫特

（Lambert de la Motte）擔任交趾宗座代牧，管轄浙

江、福建、廣東和江西四省教務；高多林第

（Ignatius Cotolendi）任中國南京宗座代牧，治理江

蘇、河南、山西、山東、陝西和高麗教務。（8）傳信

部隨即於 1659年出臺了關於宗座代牧開展傳教工作

的〈1659年訓示〉，對宗座代牧提出了四點原則：

第一，發展本地神職人員，為今後從中選拔神父和

主教做準備；第二，保持與教廷的高度一致，在無

教廷許可的情況下，不得採取任何重大行動，不能

從事任何主教聖職受任禮；第三，遠離當地政治糾

紛；第四，尊重當地文化習俗，採取靈活的傳教方

法。（9）該訓示的第一點與葡萄牙不願發展本地神職

人員的民族沙文主義做法相反，而第二點則更是觸

及了遠東保教權賦予葡萄牙國王推薦主教和批准教

皇聖諭生效、實施的特權，這表明了教廷希望以此

能夠實現其直接控制遠東各教區的設想。（10） 1664

年，教廷成立了直屬於自己的巴黎外方傳教會。和

以往的宗教修會不同，該會的最大特點在於，它是

一個由在俗人員組成的、具有純教會性質的傳教團

體。（11）它的成立是教廷在奪回遠東傳教權的道路上

邁出的實質性一步。此後，雙方開展了廣泛的合

作。教廷賦予外方傳教會種種特權，而外方傳教會

則以教廷利益捍衛者的姿態自居，積極貫徹教廷的

各項政策，打擊異己勢力，樹立教廷在遠東教務中

的權威。

1673年11月10日，教皇克萊門特十世（Clement

X, 1670-1676）以葡萄牙在暹羅、東京、交趾支那和

中國沒有宗主權因而遠東保教權無法生效為由，免

除了葡萄牙人控制下的果阿大主教對上述地區的管

轄權，並在同年 12月下令允許宗座代牧可不必經里

斯本而直接前往遠東。（12）為了維護其在遠東的殖民

利益，葡萄牙於 1677年向教皇建議不要讓法國人擔

任宗座代牧，但教皇卻以讓法籍宗座代牧陸方濟統

領所有中國傳教區並要求所有在華的傳教士向這位

法國人宣誓効忠表示反擊。（13）葡萄牙人認為教廷的

種種舉措嚴重地抵觸了他們的遠東保教權，因為他

們在殖民擴張中所創建的教區是“合法”的，並且都

得到了教皇聖諭的認可，如果需要改變則必須經過

雙方的磋商；教廷在非遠東保教權覆蓋的教區實行

宗座代牧制是可以的，但在執行遠東保教權的教區

內，宗座代牧主教應置於其所在的主教區及其主教

的管轄下。（14）此外，葡萄牙人還無法接受傳信部所

要求的誓辭，因為他們覺得“這種誓辭是通過從屬

於葡萄牙國王的傳教士，而承認教廷攫取的向遠東

派遣宗座代牧主教的權力，接着就是承認傳信部具

有可以隨心所慾（以有利於它自己的形式）地修改葡

萄牙保教權的權力。”（15）因此，葡萄牙國王佩得羅

二世（Pedro II, 1683-1706）一方面嚴禁在遠東的傳

教士屈從這種宣誓的程式，另一方面通過強調其遠

東保教權來拒絕承認那些未經他批准的任何宗座代

牧主教，並向教皇提出了強烈的抗議，但遭到了樞

機主教團的駁回，他們的理由是：

一、葡萄牙特使所引羅馬教皇的敕書，並沒

有記載整個亞洲的宗教管理機構曾經被讓與任何

一位葡萄牙君主，祇能證明國王可以在他捐助、

支持和保護下的所有教堂行使他的保護權。

二、為阻止傳教士取道菲律賓群島去，教皇

下令，如果未從里斯本宮廷取得先前的執照，任

何人不得前往。但由於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

人、法國人和丹麥人在印度有殖民地，烏班八世

撤銷了這項多餘的命令。格列高利十三世和其他

教皇的敕書，允許傳教士取道最方便的道路到亞

洲去。

三、不同意該國王管治他不能予以保護的異

教國家的基督教會。

四、葡屬印度大主教的管轄權，絲毫不會因

為教皇向亞洲任何地區派遣傳教士而受到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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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派遣宗座代牧並不見得對葡萄牙國王的

權利有甚麼損害，（⋯⋯）並不與葡王在印度委

任傳教士和主教的權利相違背。（16）

作為對抗，葡萄牙國王於 1682年命令澳門當

局不准許陸方濟等法國籍宗座代牧從澳門進入中

國，並禁止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和中國人同他們接

觸，違者將受到重罰。（17） 1688年國王又命令所有

前往東方的傳教士必須取道葡萄牙並宣誓尊重葡

萄牙保教權，私人船隻不得離開里斯本前往東

方，不再頒發通行證給那些運輸非葡系傳教士的

各國政府船隻。（18）次年，他又向教皇提出了增設

北京、南京兩主教區的要求，希望將當時所有的

宗座代牧主教變革為正式的教區主教，從而達到

取消宗座代牧制、以澳門、北京、南京三主教區

分治中國傳教區的目的。（19）迫於葡萄牙的強硬態

度，教皇於 1690年 4月同意了葡萄牙的請求，並

明確了上述三主教區的管轄範圍（20），這直接導致

了中國傳教區行政上的混亂不清。葡萄牙國王命

令在華的葡系傳教士不得承認未經果阿大主教任

命的主教和代牧，而澳門主教不僅挾果阿大主教

委任的代理權在中國擅自派遣神職人員，還壓縮

和排擠宗座代牧的活動空間。這遭到了中國各代

牧主教的群起反抗，他們堅決捍衛 1680年教廷劃

分的在華宗座代牧的轄區範圍，最突出的為福建

宗座代牧和澳門主教就兩廣的管轄權進行了多年

的爭執。（21）為了挽回教廷在遠東的影響、打擊葡

萄牙的囂張氣焰，傳信部於 1696年下令，重新劃

分了上述三主教區的轄域：北京主教區的範圍縮

小到直隸、山東、遼東；南京主教區縮至江南、

河南；澳門主教區仍管轄兩廣。除這六省外，其

餘的地區則隸屬於八個宗座代牧：福建、江西、浙

江、四川、湖廣、貴州、雲南、山西和陝西。（22）而

葡萄牙國王也不示弱，於 1711年向教皇建議增設

福建、武昌、西安三主教區，分治上述八個代牧

區，但遭到了拒絕。（23）這種混亂不堪的行政轄區

導致了遠東各主教工作的艱難，他們成為了政治

和宗教衝突的受害者。許多主教往往無法完全享

有其所在轄區，或是根本無法進入自己的轄區，

從而進一步加劇了遠東教務的混亂。

王權與教權間矛盾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葡萄牙

和西班牙對於不遵守它們遠東保教權而前往遠東的

教皇特使鐸羅（Archbishop Thomas Mail lard de

T o u r n o n）的牴觸。鐸羅是教皇克萊門特十一世

（Clement XI）派往遠東平息各修會傳教士爭論的特

使，他於 1704年從西班牙出發，但卻沿着南非的葡

萄牙航線前往遠東的第一站馬尼拉，這就意味着他

違反了西班牙的遠東保教權；同時他又沒有西班牙

皇家理事會允許在西班牙領地逗留的國書，這按現

代外交的慣例即被視為不受歡迎的人。因此他在馬

尼拉始終不得當局的優待，並被當局毫不客氣地趕

上了最近一班從馬尼拉前往中國的船隻。 1707年，

由於鐸羅在“中國禮儀”問題上惹怒了康熙帝，被押

送回了澳門。而鐸羅之前既未從里斯本出發，又沒

有葡萄牙國王的通行證，加上他在中國的言行觸犯

了葡萄牙的遠東保教權和殖民利益，葡萄牙當局不

顧教廷的抗議，強行將鐸羅單獨囚禁了起來直至其

1710年逝世。其間，果阿總督也直接指控鐸羅冒犯

了葡萄牙的遠東保教權，理應受到監禁；而澳門主教

不僅向鐸羅施以絕罰令，而且還以停止神職為威脅要

求澳門所有宗教人士不得親近鐸羅。（24）這表明了葡

萄牙和教廷的關係已經惡化到了分庭抗爭的地步。

葡萄牙與西班牙間的鬥爭

1640年，葡萄牙脫離了西班牙的統治贏得了民

族獨立，國王若昂四世（João IV,1640-1656）對外

宣稱繼承以往葡萄牙所有的遠東保教權。（25）他立即

行使了這種權力，任命葡萄牙籍耶穌會士迪亞哥．

路易士（Diogo Luis）為日本主教。而西班牙則拒不

承認葡萄牙的獨立及其遠東保教權，始終聲稱它才

是遠東保教權唯一的“合法”擁有者。教廷迫於西班

牙的壓力，也不承認葡萄牙的獨立及其遠東保教

權，因此拒絕了對迪亞哥．路易士的任命。但葡萄

牙則始終不肯放棄遠東保教權，視它為維持葡萄牙

國際影響力以及遠東殖民利益的唯一法寶。 1 6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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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葡萄牙再一次任命一位葡萄牙籍神父為日本主

教，並認為這兩位神父是日本主教的合法繼承人，

其國內的所有文件也都稱他們為“府內的被選主教”

（Bispo eleito de Funay）。（26）

在遠東，澳門的葡萄牙人與馬尼拉的西班牙人

之間的矛盾更為直接。即使在葡、西合併的六十年

間（1580-1640），兩國在遠東的關係也是磨而不

合。西班牙人一直嫉恨葡萄牙人憑藉遠東保教權和

澳門獲得的特權和利益，並企圖借葡萄牙被其兼併

之機，控制馬尼拉與澳門之間的貿易，從而進一步

插手中國和日本的貿易。為此他們曾數次派遣傳教

士前往澳門以開拓商貿活動，但都遭到了澳門葡萄

牙人的驅逐。（27）葡萄牙人則始終小心翼翼地維護着

他們在遠東經濟、政治、宗教方面的既得利益，尤

為反對西班牙人企圖在中國和日本進行貿易、傳

教，為此不惜與西班牙人發生武裝衝突。（28） 1584

年 8月 11日，葡萄牙人在澳門一教堂內殺害了幾名

他們認為是前來與中國政府商談通商事宜的西班牙

傳教士，並不時得高呼：“滾！卡斯蒂利亞人，從

這裡滾出去！”（29）當時的一位老紳士對此解釋道：

“我們習慣在這塊土地上棲息。（⋯⋯）如果西班牙

人來到這裡的話，他們是不會安分守己的，說不定

還要來騷擾本土，他們的教士來到後會強迫這裡的

人們改宗，中國人會殺他們而且還會把我們趕走。

因此我們一直操持警惕，這也就是不讓西班牙人來

的理由。”（30）而1640年葡萄牙獨立後，澳門的葡

萄牙各界人士都表現出了極大的民族情緒，紛紛主

張和西班牙及西屬菲律賓斷絕一切聯繫。 1640年澳

門當局公然沒收了價值三十萬比索的馬尼拉財產，

以示其與西班牙人的決裂。（31）

這種僵持、對抗的局面直到 1668年葡萄牙與西

班牙簽定了和平協定、西班牙承認葡萄牙獨立以及

1 6 6 9 年教廷恢復了同葡萄牙的外交關係才得到緩

和。而在遠東，澳門和馬尼拉的關係卻並未因此而

得到多大的緩和與改善，雙方的經濟聯繫基本中

斷，政治、宗教衝突不斷。 1707年，幾位因在“中

國禮儀”上支持教廷法令、同情特使鐸羅的西班牙

籍托缽修士被康熙帝驅逐到了澳門，在那裡他們受

到了葡萄牙人當局的政治迫害，對此事件徐薩斯

（Montalto de Jesus）在《歷史上的澳門》一書中有

詳細的記載：

〔西班牙籍〕多明我會和奧古斯丁派熱烈支

持這位主教使節〔鐸羅〕，向澳門教區的管轄許

可權提出挑戰。（⋯⋯）兵頭就以葡萄牙國王的

名義命令士兵逮捕這些修士。軍隊衝進教堂，修

士們也撲了上來。經過一番頑強的反抗，一些人

被捕，其餘的退守到了祭壇裡，在天主的保佑下

他們沒吃一粒米，堅守了三天三夜。最後，他們

從神聖的祭壇裡走出來，與其他人一道被抓了起

來，關到了一座堡壘裡。（32）

甚至一位葡萄牙籍的多明我會修道院院長因接

待了其中的西班牙多明我會同胞而遭到了葡澳當局

的流放。這次衝突給雙方都帶來了很深的敵意，

“對兩個殖民地一直都支持和促進的傳教使命造成了

不可修復的傷害”。（33）

葡萄牙與法國之間的衝突

法國宗教勢力對遠東的染指則引起了葡、西兩

國的不安和恐慌，它們都力圖把法國人排擠出遠

東，維持已有的現狀。（34）西班牙政府不僅一再重申

其在遠東的保教權，不承認宗座代牧具有主教的權

力，並嚴令禁止西班牙籍的傳教士服從法國籍的宗

座代牧主教，否則將不予以任何資助，而且還積極

防範法國人侵犯菲律賓。陸方濟曾乘船於 1670年被

風吹到了菲律賓群島，立即遭到了西屬菲律賓當局

的逮捕，並被遣送回了歐洲。（35）

對法國東來最牴觸的莫過於葡萄牙人了，他們

的牴觸實質上反映的是其利用遠東保教權對法國商

業和宗教勢力的一種排斥。葡萄牙反對宗座代牧制

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些代牧主教們都是法國

人，他們擔心這些法國主教們會侵犯到其在遠東的

經濟利益，因為這些代牧主教們不僅得到了路易十

四的支持，而且還和法國東印度公司有着密切的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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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例如陸方濟就曾多次向法國政府和東印度公司

提供各種商業資訊和建議。（36）葡萄牙政府的做法首

先是不授予這些法國主教和傳教士前往遠東的通行

證。其次是它堅決不允許那些未遵守其遠東保教權

而擅自前往遠東的傳教士取道澳門進入中國。除了

陸方濟在 1684 年被迫取道廈門進入中國外（37），

1687年來華的法國“國王數學家”們也由於葡萄牙

澳門當局的阻撓而無法從澳門進入中國，而是被迫

繞道從寧波進入中國。對此，當時法國傳教團的成

員李明（Louis Daniel Le Comte）記載道：“我們

認為不必再像去年那樣去澳門，因為有人提醒我們

說，我們是不受葡萄牙人歡迎的，如果我們去了，

他們會更為不悅的。”（38）

待法國耶穌會士抵達寧波後，兩國間爭奪遠東

保教權的主體由政府轉變為耶穌會內部葡、法兩國

會士。遠東耶穌會內部的這種民族問題一直十分突

出，葡系會士們出於國家和自身的利益，都不希望

看見另一股強勁的傳教勢力出現在中國。他們先後

在宣誓授職、管轄權、經費方面多次責難法國耶穌

會傳教團，企圖控制或排斥法國耶穌會傳教團，從

而繼續維護葡萄牙在遠東的既得利益。雙方在華最

早的摩擦可以追溯到法國傳教團初抵寧波時。當時

耶穌會中國副省會長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上書康熙帝請求允許他們進京，這遭到

了葡籍耶穌會士徐日昇（Tomás Pereira）的強烈反

對，而南懷仁指責徐日昇是個做任何事都站在葡萄

牙立場上偏執己見的人。（39）南懷仁逝世後，葡萄牙

人又企圖借耶穌會中國副省領導者的身份和掌控清

廷欽天監的便利控制這些法國人。他們不僅想沒收

法國人帶來的科學儀器，禁止其進行觀測活動，還

命令他們在面試時不准告知康熙帝其所掌握的科學

技術。（40）這遭到了法國人的斷然拒絕，並激起了他

們對葡萄牙人的憤慨。

當法國人在中國立足後，宣誓問題能否妥善解

決就立刻成為了他們在中國開展傳教工作的首要前

提。 1687年 9月 8日，葡萄牙籍的耶穌會中國副省

會長殷鐸澤（Prospero Intorcetta）便要求法國人按

傳信部要求宣誓，而同年11月30日，葡籍視察員馬

丁（P. S. Martins）致信法國人，除要求他們宣誓

外，還禁止他們進京，並以逐出耶穌會在北京學

院、遣送至廣州為威脅。（41）而法國人則以暹羅宗座

代牧主教兼暹羅、東京、交趾支那總管拉諾主教閣

下（Louis Laneau, MEP, 1637-1696）已經免除了法

國人宣誓和舊誓詞違背了與法國政府的協議為理由

拒絕服從，這引致徐日昇剝奪了這些法國耶穌會士

作為神職人員的全部職能和一切特權。（42）法國耶穌

會傳教團的宣誓問題直到時任南京宗座代牧的羅文

藻（Gregorio Lopez）出面才得以解決。他站在中國

教區實際需要的立場，免除了這些法國人的宣誓程

式，這一點對於他們在中國最初階段的工作來說是

至關重要的。

此後，葡萄牙人又試圖憑藉手中的管轄權來妨

礙和限制法國的人的活動。視察員方濟各制定了一

系列的禁約，禁止法國人從事任何天文活動，以信

件檢查為由禁止他們使用法文寫信而祇能用葡萄牙

語和拉丁文，規定他們必須經澳門投送各類著述和

報告，在北京的法國人未經長上批准不得擅自公開

露面和造訪任何人等等。（43）徐日昇也處處以此禁約

來壓制法國人，這直接導致了雙方關係的進一步惡

化。而葡萄牙澳門當局則經常利用其對澳門的控制

來刁難在華的法國傳教士。他們常截留法國方面寄

給傳教士的書和經費，以至於法國耶穌會士們常常

為無法獲得補助而煩惱。在外傳教的洪若翰、李

明、劉應“不得已各棄其傳教區域，徙居海港附近

而求自給”（44），甚至發展到洪若翰、李明二人在忍

無可忍的情況下親赴廣州與葡人理論。 1701年，當

受康熙帝之托的洪若翰帶領招募到的傳教士返回中

國靠近澳門時，突遭風暴襲擊。他們向一艘葡萄牙船

隻求救，卻差點遭手持武器的葡萄牙人之毒手。（45）

而法國耶穌會傳教團也在努力擺脫葡萄牙人的

控制。他們通過服務於康熙帝，取得了他的信任。

1693年 7月，康熙帝將皇城內原蘇克薩哈的住宅賜

予了法國傳教團，即著名的“北堂”。（46）此舉使得

法國傳教團獲得了一個獨立於葡系耶穌會之外的傳

教基地，邁出了他們脫離耶穌會葡萄牙教省、創建

獨立的法國傳教區的第一步。（47）其次，在法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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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有力的支持下，這些法國耶穌會士在行事中早已

開始越過葡萄牙省會長而視法國省教區長為他們的

直接長上。1696年10月，耶穌會總會長允許法國人

在中國與他們自己的長上單獨居住，這意味着總會

長已經默認了法國住院的存在，法國人可以有自己

的會長。（48）1700年 11月，張誠被正式任命為在華

法國耶穌會士傳教區第一任會長，這標誌着獨立於

耶穌會葡萄牙教省下屬中國副省的在華法國耶穌會

傳教區正式創建並得到了總會的承認。

總的說來，歐洲諸國政府都為了各自的國家利

益，尤其是經濟利益，圍繞遠東保教權展開了不同

程度的競爭，而在民族國家觀念和國家利益的驅使

下，傳教修會內不同國籍的派別之間也存在着利益

和權力的爭奪，這構成了 17世紀遠東保教權之爭的

最大特點。

歐洲各國爭奪遠東保教權都有着其世俗利益。

如果說地理大發現之前歐洲的世俗君主們向海外派

遣傳教士主要是出於政治、軍事方面的原因（49），那

麼到了近代則更多的是出於經濟利益的層面。正如

法國學者安田樸所說：“當時所有那些擁有海軍力

量的民族並不是為了一種純粹是宗教的和合乎福音

的事業才共同利用他們的傳教使命，而是在亞洲海

洋中發動了陰險狡詐的戰爭以控制這些新的通商之

路，也就是招財進寶之路。”（50）葡萄牙之所以願意

承擔遠東保教權的各種義務，是因為它可以從世俗

和宗教兩方面來確保它在遠東的優勢，而這種優勢

能給它帶來遠遠多於其付出的利益。在整個 1 7 世

紀，葡萄牙極力地維護着遠東保教權，希望借此來

彌補它在經濟、軍事上的衰落，盡可能多地捍衛它

在遠東的各種既得利益，尤其是商業貿易利益。作

為後來者的西班牙則企圖向中國、日本等遠東地區

派遣傳教士，通過他們的滲透活動與上述地區建立

起商業聯繫，並與葡萄牙在遠東的商業勢力開展競

爭，最終實現從利潤豐厚的亞歐貿易中分得一杯羹

的目的。法國追求遠東保教權的目的更為明朗，即

希望通過宗教的手段謀求法國的遠東的商業利益，

正如法國政府所自稱的“以傳教之名，蔽通商之

實，於越南之交涉則以通商之實體，施傳教之

用”。（51）由此可見，在上述三國的君主們眼中，世

俗利益始終高於宗教利益，宗教是為獲得和擴大世

俗利益服務的一種手段和工具。

隨着各民族國家的形成和國家認同感的高漲，

傳教士心目中民族國家利益的地位開始上昇，並逐

漸超越了其身負的宗教使命。他們把這種民族主義

思想帶入了傳教事業中，對此美國學者鄧恩認為：

“對葡萄牙人來說，除了穿上葡萄牙的外衣，任何包

裝的天主教都是不可思議的。對於西班牙人，這也

是同樣的事實。”（52）雖然都是耶穌的後代，甚至同

處一個修會，傳教士們依舊從民族國家的立場出

發，拒絕向他國的宗座代牧宣誓。作為受各國遠東

保教權庇護的傳教士們，在傳教之餘十分熱衷於世

俗事務，如本國在遠東的殖民統治、商業活動等。

法籍傳教士更是為了法國在遠東的商業利益而四處

奔走。 1687年來華的法國耶穌會士白晉直接促成了

法國“昂菲特里特”號首航中國，並通過欺騙中國人

的方式為法國東印度公司節約了 1 . 2 - 1 . 5 萬埃居

（ECU, European Currency Unit）。這表明了白晉的

使命逐漸由文化領域過度到了經濟領域，因為人們

很難相信白晉把一艘地地道道的商船說成政府的船

隻是為了上帝的更大榮譽。（53）而在民權和教權方面

都効忠於教皇的法國籍宗座代牧陸方濟也始終關心

着法國在遠東的商業利益，不斷向法國政府獻計獻

策。（54）這明顯得說明了此時的傳教士們已經把國家

利益放在了第一位，他們先是本國的臣民，再是一

名傳教士。

綜觀16-17世紀的整個遠東保教權之爭，遠東保

教權給遠東教務的影響可謂是弊多利少。教皇授予

葡萄牙、西班牙等殖民國家遠東保教權是希望能借

助它們的經濟、軍事力量發展遠東地區的教務，實

現天主教的海外興盛。儘管葡萄牙等殖民國家在遠

東地區教務的開拓、發展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但它們始終把世俗利益放在首位，宗教祇不過是一

種手段而已，這導致了教會利益經常和殖民利益發

生矛盾並被殖民國家忽視。在此種政策的影響下，

受殖民國支持的各傳教修會亦有着濃厚的民族主義

情緒，它們為獨佔某一地區的教務而展開了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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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之爭，從而損害了遠東教會的整體利益和長遠

發展。而 17世紀教廷介入遠東保教權之爭被歷史證

明是失敗的。它不但沒有平息遠東教區內的種種矛

盾，實現對遠東教務的統一管理，反而擴大、加深

了各方的權力之爭。這打破了遠東教區自 16世紀下

半葉以來穩步發展的局面，天主教在日本、中國等

地區先後被驅逐和禁絕。遠東教會在經歷了 16世紀

末和 17世紀初的短暫繁榮後，由於西方國家和教會

內部的權力衝突而開始走向衰落，這與教廷當初授

予殖民國家遠東保教權的初衷和本意是截然相反

的。此種結果既是教廷始料不及的，也是它今後必

須面對和解決的。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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